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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中國資源交通集團有限公司任何證券的邀

請或要約。 

 

 

CHINA RESOURCES AND TRANSPORTATION GROUP LIMITED 

中國資源交通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69） 

 

終止買賣協議及認購協議 

 
茲提述(i)中國資源交通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17 年 8 月 1 日、2018 年 2 月

23 日及 2018 年 7 月 4 日，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收購事項、認購事項、配售事項、清洗

豁免以及特別交易（統稱「該等交易」）之公佈; 及(ii)本公司日期為 2018 年 10 月 29 日，

內容有關建議終止該等交易之公佈（統稱「該等公佈」）。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

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向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作出更新，於2018年11月13日，出於商業原因，

本公司(i)與賣方訂立終止協議，以終止買賣協議;及(ii)與認購方訂立終止協議，以終止認

購協議，故收購事項及認購事項分別將不會進行。 

 

由於終止買賣協議，賣方及與彼等任何人一致行動的人於收購守則規則第26.1條下再無任

何潛在責任就賣方及與彼等任何人一致行動的人尚未擁有或同意將收購的全部已發行股

份作出無條件的強制性全面要約（「該項要約」）。因此，就收購守則而言，要約期已於本

公佈日期(即2018年11月13日)完結，而不再須要清洗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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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配售事項及認購事項須待收購事項完成後方告作實，隨著買賣協議的終止，配售事

項及認購事項將不會進行，亦不須執行人員同意特別交易。 

 

根據收購守則規則第31.1條，除非執行人員同意，否則賣方或在該項要約期間與彼等任何

人一致行動的人，或在其後與彼等任何人一致行動的人，均不可在該項要約遭撤回或失

效之日起計的12個月內（i）公布就本公司作出要約或可能要約; 或（ii）取得本公司的任

何投票權，如果賣方或與彼等任何人一致行動的人會因而產生收購守則規則第26條規定

須作出要約的責任。 

 

董事會認為終止買賣協議及認購協議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務或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不

利影響。 

 

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或擬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倘彼等對自身狀

況有任何疑問，應諮詢彼等之專業顧問。 

 

承董事會命 

中國資源交通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曹忠 

 

 

 

香港，2018年11月13日 

 

本公司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六名執行董事曹忠先生、馮浚榜先生、段景泉先生、曾

錦清先生、高志平先生及姜濤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索索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葉德安先生、井寶利先生、包良明先生及薛宝忠先生。 

 

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就本公佈所載資料（關於賣方、認購方及目標集團之資料除外）之準

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本公佈內表達之意見 

（賣方、認購方及目標集團所表達之意見除外）乃經謹慎周詳考慮後作出，且本公佈並

無遺漏其他事實而致使本公佈內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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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資產管理 

 

於本公佈日期，中信資產管理之董事為張繼勝先生、趙娜女士、張鍇先生、張學軍先生、

尹純先生、楊恒輝先生及張冬梅女士。 

 

中信資產管理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就本公佈所載資料（關於本公司、本集團、除中信資

產管理以外之賣方及認購方之資料除外）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

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本公佈內表達之意見（本公司、除中信資產管理以外之賣方及

認購方表達之意見除外）乃經謹慎周詳考慮後作出，且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而致使

本公佈所載之任何有關陳述產生誤導。 

 

 

西藏君合 

 

於本公佈日期，西藏君合之董事為王堅平先生、吳堅忠先生及張勝華先生。 

 

西藏君合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就本公佈所載資料（關於本公司、本集團、除西藏君合以

外之賣方及認購方之資料除外）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

就其所深知，本公佈內表達之意見（本公司、除西藏君合以外之賣方及認購方表達之意

見除外）乃經謹慎周詳考慮後作出，且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而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

有關陳述產生誤導。 

 

 

北京萬豪 

 

於本公佈日期，北京萬豪之唯一董事為宛然先生。  

 

北京萬豪之唯一董事願就本公佈所載資料（關於本公司、本集團、除北京萬豪以外之賣

方及認購方之資料除外）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

所深知，本公佈內表達之意見（本公司、除北京萬豪以外之賣方及認購方表達之意見除

外）乃經謹慎周詳考慮後作出，且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而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有關

陳述產生誤導。 



 

- 4 - 
 

西藏達孜 

 

於本公佈日期，西藏達孜之普通合夥人為北京奮信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奮信投資管 

理有限公司之唯一董事為沙航航先生。 

 

北京奮信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之唯一董事願就本公佈所載資料（關於本公司、本集團、除

西藏達孜以外之賣方及認購方之資料除外）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經作出一切合理

查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本公佈內表達之意見（本公司、除西藏達孜以外之賣方及認

購方表達之意見除外）乃經謹慎周詳考慮後作出，且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而致使本

公佈所載任何有關陳述產生誤導。 

 

 

北京靜之湖 

 

於本公佈日期，北京靜之湖之唯一董事為陳進學先生。北京靜之湖置業有限公司之唯一 

董事為陳進學先生。 

 

北京靜之湖及北京靜之湖置業有限公司各自之唯一董事願就本公佈所載資料（關於本公 

司、本集團、除北京靜之湖以外之賣方及認購方之資料除外）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

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本公佈內表達之意見（本公司、除北京靜

之湖以外之賣方及認購方表達之意見除外）乃經謹慎周詳考慮後作出，且本公佈並無遺

漏其他事實而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有關陳述產生誤導。 

 

 

上海呈高 

 

於本公佈日期，上海呈高之普通合夥人為北京淳信資本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淳信資本管 

理有限公司之董事為李湘先生、任濤先生及葉紅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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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淳信資本管理有限公司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就本公佈所載資料（關於本公司、本集 

團、除上海呈高以外之賣方及認購方之資料除外）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經作出一

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本公佈內表達之意見（本公司、除上海呈高以外之賣

方及認購方表達之意見除外）乃經謹慎周詳考慮後作出，且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而

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有關陳述產生誤導。 

 

 

溫州嘻納 

 

於本公佈日期，溫州嘻納之普通合夥人為周麗芳女士。  

 

溫州嘻納之普通合夥人願就本公佈所載資料（關於本公司、本集團、除溫州嘻納以外之

賣方及認購方之資料除外）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

其所深知，本公佈內表達之意見（本公司、除溫州嘻納以外之賣方及認購方表達之意見

除外）乃經謹慎周詳考慮後作出，且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而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有

關陳述產生誤導。 

 

 

深圳中久 

 

於本公佈日期，深圳中久之唯一董事為欒中傑先生。 

 

深圳中久之唯一董事願就本公佈所載資料（關於本公司、本集團、除深圳中久以外之賣

方及認購方之資料除外）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

所深知，本公佈內表達之意見（本公司、除深圳中久以外之賣方及認購方表達之意見除

外）乃經謹慎周詳考慮後作出，且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而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有關

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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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源泰  

 

於本公佈日期，青島源泰之唯一董事為高波先生。 

 

青島源泰之唯一董事願就本公佈所載資料（關於本公司、本集團、除青島源泰以外之賣

方及認購方之資料除外）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

所深知，本公佈內表達之意見（本公司、除青島源泰以外之賣方及認購方表達之意見除

外）乃經謹慎周詳考慮後作出，且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而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有關

陳述產生誤導。 

 

 

健隆生物科技  

 

於本公佈日期，健隆生物科技之董事為郝海標先生、田彩玉女士、郝永明先生、田迎春

先生、李龍飛先生、李會平先生及繆鵬飛先生。  

 

健隆生物科技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就本公佈所載資料（關於本公司、本集團、除健隆生

物科技以外之賣方及認購方之資料除外）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

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本公佈內表達之意見（本公司、除健隆生物科技以外之賣方及

認購方表達之意見除外）乃經謹慎周詳考慮後作出，且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而致使

本公佈所載任何有關陳述產生誤導。  

 

 

深圳前海  

 

於本公佈日期，深圳前海之唯一董事為馮果女士。 

 

深圳前海之唯一董事願就本公佈所載資料（關於本公司、本集團、除深圳前海以外之賣

方及認購方之資料除外）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

所深知，本公佈內表達之意見（本公司、除深圳前海以外之賣方及認購方表達之意見除

外）乃經謹慎周詳考慮後作出，且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而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有關

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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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匯金  

 

於本公佈日期，東方匯金之唯一董事為王茜先生。東方匯金之間接控股股東珠海市橫琴

中證匯椿投資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之普通合夥人為中證匯金（深圳）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東方匯金之唯一董事及珠海市橫琴中證匯椿投資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之普通

合夥人願共同及個別就本公佈所載資料（關於本公司、本集團、目標集團、賣方及除東

方匯金以外之認購方之資料除外）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

認，就其所深知，本公佈內表達之意見（本公司、賣方及除東方匯金以外之認購方表達

之意見除外）乃經謹慎周詳考慮後作出，且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而致使本公佈所載

任何有關陳述產生誤導。  

 

 

北京凱韋銘  

 

於本公佈日期，北京凱韋銘之董事為王紀龍先生及呂品先生。 

 

北京凱韋銘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就本公佈所載資料（關於本公司、本集團、目標集團、

賣方及除北京凱韋銘以外之認購方之資料除外）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經作出一切

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本公佈內表達之意見（本公司、賣方及除北京凱韋銘以

外之認購方之資料所表達之意見除外）乃經謹慎周詳考慮後作出，且本公佈並無遺漏其

他事實而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有關陳述產生誤導。  

 

 

深圳合瑞康  

 

於本公佈日期，深圳合瑞康之唯一董事為陳劍峰先生。 

 

深圳合瑞康之唯一董事願就本公佈所載資料（關於本公司、本集團、目標集團、賣方及

除深圳合瑞康以外之認購方之資料除外）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

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本公佈內表達之意見（本公司、賣方及除深圳合瑞康以外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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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方表達之意見除外）乃經謹慎周詳考慮後作出，且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而致使本

公佈所載任何有關陳述產生誤導。 

 

 

星富 

 

於本公佈日期，星富之唯一董事為陳家榮先生。  

 

星富之唯一董事願就本公佈所載有關彼及星富之資料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經作出 

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本公佈內由彼及星富表達之意見乃經謹慎周詳考慮 

後作出，且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而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有關陳述產生誤導。  

 

 

勢天 

 

於本公佈日期，勢天之唯一董事為陳寶兆先生。 

 

勢天之唯一董事願就本公佈所載有關彼及勢天之資料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經作出 

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本公佈內由彼及勢天表達之意見乃經謹慎周詳考慮 

後作出，且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而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有關陳述產生誤導。 


